扬州大学推荐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推荐免试生姓名）

乙方：扬州大学
（授权委托扬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、扬州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订本协议）
为更好地激励我校本科学生勤奋学习、选拔拔尖创新人才，同时考虑考生的切身利益，公平竞争，加强监督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资源损失，高质量地完成全校推荐免试工作，根据教育部推荐免试工作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并依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协议：

第一条  甲方根据学校规定的条件和要求，向学校申请推荐免试入学研究生资格，该研究生资格为全日制学习的研究生。

甲方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。

第二条  甲方被学校确定为推荐免试生后，应服从学院和专业安排，注重培养科研意识，按时完成本科学业并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第三条  甲方被确定为推荐免试生，并符合本协议第二条后，不得放弃硕士生免试入学资格，不得以本科毕业生身份申请办理就业手续。

甲方应按规定的时间办理研究生入学报到注册手续。逾期不办理报到注册手续，或者其他因甲方的原因未能注册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，并构成违约，承担本协议第五条规定的违约责任。

第四条  甲方放弃硕士生免试入学资格的，除下列情形外，乙方无义务为甲方办理相关本科毕业生就业手续：

（1）甲方丧失免试入学研究生资格的；
（2）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解除本协议的；
（3）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条  为了切实履行本协议，甲方在被确定为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时，应向乙方一次性缴纳定金1200元，作为本协议的担保。

乙方根据甲方缴纳的费用开具发票给甲方。甲方按时报到注册后，该定金可折抵甲方需要缴纳的研究生相关费用，金额多退少补。

第六条  扬州大学授权委托扬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、扬州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签订本协议。双方均无异议。
本协议书一式二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乙方签章：扬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居民身份证号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　　            扬州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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